
中華民國童軍總會「戶外倫理講師培訓」實施辦法 
 

一、宗旨 

中華民國童軍總會（以下簡稱「總會」）為推廣「戶外守則」、落實「戶

外倫理七項準則」(Leave No Trace 7 Principles) 藉此提升童軍戶外活

動規劃與執行之能力，所定訂舉辦戶外倫理工作坊、種子講師 (Trainer)、

高階講師 (Master Educator) 培訓課程之實施計畫。 

 

二、目的 

推廣「戶外守則」、「戶外倫理七項準則」與培訓種子、高階講師之目的： 

（一）、 為提升服務員與童軍以上伙伴參加戶外活動時應有的素養以

及友善環境之作為。 

（二）、 為培養、提升參加全國、區域性及世界大露營之服務員、團

長營地生活管理之知能。 

 

三、講師資格 

參考美國  Leave No Trace Center 之講師培訓架構，美國童軍總會推廣

方案之經驗，需由符合下列資格之講師負責授課： 

（一）、 完成訓練並取得認證之各級講師 

（二）、 具備「基本救命術 (BLS)」 以上之急救認證資格，Leave 

No Trace Center 會員資格，與 Leave No Trace Center 

簽訂合作協議，合作協議書格式可從 lnt.org下載。 

 

四、種子講師 

欲參加種子講師培訓者，需先完成「戶外倫理工作坊」課程。 

完成培訓課程並取得認證之種子講師後，可以舉辦「戶外倫理工作坊」，        

持續推廣其基本觀念，提升各團戶外活動品質。 

 

五、高階講師 

參加高階講師培訓者，須先取得「戶外倫理種子講師」認證，且對於推廣

戶外倫理之教育工作具備高度熱忱並具有授課能力。 

 

六、學員取得種子講師、高階講師資格後，由總會協助申請 Leave No Trace 

Center當年度之會員資格，第二年以後之會員資格由個人自行申請。 

 

七、各階段訓練課程時數如下： 

課 程 名 稱 授 課 時 數 講 師 資 格 承 辦 單 位 

戶外倫理工作坊 4 小時 種子講師、高階講師 總會、縣市童軍會、團 

種子講師培訓 16 小時以上 (需過

夜) 

高階講師 總會、縣市童軍會 

高階講師培訓 六天六夜 LNT Center 認證教練 總會 

 

 

 



八、課程內容 

各級訓練課程由主講師 (Lead Instructor) 負責規劃，課程內容分述如下： 

（一）、 戶外倫理工作坊」： 

介紹、講解「戶外倫理七項準則」之內容為主。學員不需試

教準則。 

（二）、 種子講師培訓： 

訓練課程分為「固定營地模組」、「移動露營模組」兩類，

擇一實施。學員可合作完成準則試教。 

（三）、 高階講師培訓： 

課程為三天三夜之固定營地課程及三天三夜移動露營課程，

學員必須獨立完成準則試教。 

 

九、開辦訓練 

（一）、 戶外倫理工作坊： 

主講師可自行辦理，並向縣市童軍會、總會活動組（或專責

之業務聯繫窗口）核備受訓學名單，包含：學員姓名、縣市

團次、身分證字號、聯絡電話或電子郵件信箱等訊息。 

（二）、 種子講師培訓： 

主講師須先向總會活動組（或專責之業務聯繫窗口）提出課

程開辦申請，經核可後在總會官網公告招生，報名與繳款等

行政作業由總會協助處理，主講師在結訓後向總會核備通過

認證之學員名單與費用之結算。 

（三）、 高階講師培訓： 

由總會活動組向美國 Leave No Trace Center 申請辦理。 

 

所有關於學員基本資料、保險資料之處理必須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

「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之規範。 

 

十、本實施辦法如有未盡之事宜，則另行修訂之。 


